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办理 2023年市政协
六届二次会议提案工作总结

按照关于办理市政协六届二次会议提案工作的有关要

求，对照政协提案办理规定和工作指引，市生态环境局顺利

完成了 2023 年政协提案办理工作。

一、办理基本情况

2023 年市生态环境局共办理政协提案 16 件，其中主办

4 件，会办 12 件。目前 16 件提案均已按时签收、答复。主

办件委员满意率达 100%。2023 年主办的提案内容涉湖泊保

护 1 件，土壤污染防治 1 件，监测能力建设 2 件。截止 2023

年 9 月 28 日，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的 4 件政协委员提案中，

办理结果 4 件均属于 A 类件。

二、主要经验和做法

（一）强化组织领导。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

2023 年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会议要求，市生态

环境局严格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局主要领导在党组会、局

长办公会强调提案办理工作，协调处理重点难点事项，同时

要求分管领导掌握每件提案的办理进展，要求具体承办科室

主要负责人亲自研究办理方案，亲自跟进办理工作，亲自沟

通协调，层层压实责任，确保提案件件有落实，件件有答复。

（二）加强沟通协调。全市政协会结束后，市生态环境

局及时召开会议传达市政协会议精神，要求有关科室和单位



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在工作中主动邀请委员参与，自觉

接受监督。办理提案过程中，市生态环境局以解决问题为宗

旨，以委员满意为导向，采取“三先一后”（先协商，先调研，

先走访，后办理）的方式，全力争取委员的理解与支持。

（三）完善工作机制。市生态环境局将办理工作作为内

设机构法规宣教科一项重要职责。一是按照《云南省人民政

府关于切实加强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

《玉溪市人大代表议案、建议办理工作考核办法（试行）》、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明确人大代表建议和

政协提案办理流程及工作要求的通知》等规章制度，明确责

任，明确时限，形成主要领导全面抓、分管领导具体抓、有

关科室和下属单位主办或协办的工作机制；二是将提案办理

工作纳入局年度重点工作，与局内绩效评估挂钩，时刻督促

跟进落实；三是通过发《工作提醒单》和在全局会议上通报

进度滞后的责任科室，确保解决问题，代表满意。四是全面

运用“玉溪市建议提案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办理进度、审核、

自评和总结报送等工作。

三、典型案例的情况

在办理提案的过程中，我们充分吸纳委员建议，积极推

动建议落地，务求真正解决我市相关环保问题。如梁磊委员

提出的《关于积极争取项目加大对抚仙湖湖体水质科学研究

的建议》（第 0294 号），办理情况是：今年 2 月，受生态环

境部委派，中国环科院选派 3名技术骨干，于 2023年 2月 8



日入驻玉溪澄江市，与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派驻的 5名同志组

成抚仙湖等高原湖泊部省联合工作组，开展驻点帮扶工作，

其中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协助地方科学制定综合治理方案并

提供技术支撑。目前，我市已与部省联合工作组建立了联合

科研工作机制，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相关职能

部门已多次和部省联合工作组开展工作对接，积极争取驻点

工作组在抚仙湖基础调查研究方面的技术支持。目前，中国

环境科学研究院与玉溪市正研究组建玉溪“三湖”生态环境

保护研究中心，通过国内外有关科研院所强强联合，做强“三

湖”保护治理基础研究平台，逐步摸清抚仙湖水资源、水环

境、水生态演变情况，为湖泊保护治理提供科技支撑。近期

抚仙湖流域北岸水污染综合防治项目已获得 2800 万元的中

央水污染防治资金支持。将有力的推动抚仙湖湖体水质科学

研究工作。再如周元清委员提出的《关于构建抚仙湖流域新

污染物调查监测体系的建议”（第 300号），目前市生态环境

局已委托专家团队开展玉溪市新污染物调查及风险评估项

目实施方案编制，与昆明理工大学形成初步合作协议，由昆

明理工大学专家团队对我市“三湖”流域开展典型污染物的

筛查、摸底。下一步，市生态环境局将切实履行职责，按照

云南省新污染物环境调查监测方案制定实施玉溪市新污染

物环境调查监测方案，积极推进以抚仙湖流域为重点区域的

新污染物调查监测体系构建。同时，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玉

溪市湖泊联合研究中心，对“三湖”持续开展监测分析、基



础研究、决策咨询、人才培养等工作。梁磊委员和周元清委

员对市生态环境局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全力推动相关工作给

予了充分肯定，对办理工作表示满意。

四、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存在问题主要是：提案办理与业务工作结合力度还不

够。办理工作统筹衔接力度还不够。复文工作需要进一步规

范。为此市生态环境局要求：一是提案主办科室定期报送提

案沟通、办理工作进展；二是将提案办理工作纳入局年度重

点工作进行督办，按要求向局党组和局长办公会报告，确保

局领导对分管领域的提案办理情况“心中有数”；三是严格落

实“玉溪市建议提案综合管理平台”有关提案办理进度工作要

求，提高工作效率；四是对照政协提案办理规定，认真落实

科室规范提案办理工作，有效提升反馈意见的质量。

五、建议办理结果的公开情况

市生态环境局在玉溪市政务信息公开网“市生态环境局

网 页 (http://xxgk.yuxi.gov.cn/yxszfxxgk/hbxxgk/)” 上 发 布 了

2023 年度主办的 4 件政协委员提案的办理情况答复，按规定

将办理总体情况、意见建议采纳情况及有关工作动态等予以

公开。


